
消费者在网购消费时
代，又该如何保障自身权
益？

对此，市消保委副秘书
长于蕾敏表示，网购维权存
在诸多难点。比如经营者仅
在网络上简单告知店铺名
称和电话号码，实际经营者
和网店注册者难以确定；网
购一般体现为聊天记录、交

易明细等电子材料，这些证
据容易丢失，造成了取证难
的情况；卖家基本不公布其
住所地，合同履行地也不确
定，造成了案件受理法院管
辖异议的情况。

对此，市消保委提醒消
费者在网购时不要轻信夸
大其词的宣传，下单前要多
渠道了解拟购商品的情况，

货比三家，多看看“买家秀”
而非“卖家秀”，理性消费。
同时，在网络消费时要重视
售后保障，特别是对电器、
手机等商品，更要详细了解
商家的售后服务承诺和保
障能力。

注意保存交易凭证。在
网购时，关于商品的基本信
息、购销双方之间的磋商及

承诺、付款的过程等均会在
网上留下痕迹，所以消费者
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网页截
屏等方式将上述电子数据
信息妥善保存，以备将来发
生纠纷时作为维权的证据
使用。

尽量选择“货到付款”
进行购物。“货到付款”的形
式进行网购，一方面能够在

收到货物发现质量不符时
“无忧退货”，另一方面对商
家来说也是一个约束，使其
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

尽量选择自营电商。根
据《2016 年度中国电子商
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
告》数据显示，自营电商的
用户满意度高于普通电商。

记者 史娓超

去年宁波网购投诉猛增200%
售后扯皮、虚假宣传、微信售假成热点

近几年，
“网购”

在成为大众
消费的必需
渠 道 的 同
时，也成为
社会关注的
消费维权热
点。

根据宁
波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3
月13日发布
的《2016年
宁波市举报
投诉咨询数
据 分 析 报
告》 显示，
网购目前已
经是宁波市
消 费 投 诉
“重灾区”，
成 为 今 年
3·15 的特
别 关 注 对
象。

网购投诉“爆炸式”猛增200%

网购投诉热点呈多样化

《报告》显示，在2016
年网购诉求主要涉及的各
类问题中，商品质量及售
后服务、电商广告虚假宣
传、微信购物争议、跨境
购投诉等，均成明显上升
趋势。

2016年与网购相关的

投诉中，受理量和上升幅
度 最 大 的 是 广 告 争 议 ，
12315 热线共受理相关投
诉1498件，占网购投诉总
量的36%，同比去年猛增
210%。电商宣传不规范、
涉嫌消费侵权已经成为网
购投诉方面新的争议热点。

广告争议主要体现在电
商广告涉嫌虚假，消费者要
求赔偿；电商举办秒杀减免
促销，消费者认为信息不透
明存在猫腻；电商涉嫌虚假
低价促销，虚增购买人数诱
骗消费者购买，售后服务高
承诺、低兑现等。

2016年共受理与微信
相关的投诉194件，同比
去年增加76.4%。按消费性
质分类，投诉较多的分别
是优惠促销宣传、商品质
量争议、售后服务争议等。

2016年共受理与跨境
购相关的消费投诉共 188

件，同比增加100%。按消
费品类份，投诉较多是婴
幼儿奶粉、纸尿裤、保健
品、家居用品等。

网购商品的售后服务
也存在较多争议。尤其网
购家电商品较易产生售后
争议。

尽量选择“货到付款”“自营商品”

宁波市市场监管举报
投诉处理指挥中心共受理
与网购相关的投诉 4164
件，同比 2015年（1388 件）
增长200%。在4000余件网

络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
3819 件，比 2015 年同期
（1076件）增长250%，占网购
投诉91.7%；服务类投诉345
件，比2015年同期（312件）增

长10.6%，占网购投诉8.3%。
《报告》显示，近三年

来，宁波市市场监管局收到
的网购投诉总量分别为987
件、1388件、4164件，近三

年增长幅度分别为：34.3%、
40.6%、200%。

其中，按消费种类分类，
投诉排名前三位的是家用电
器904件，占网购投诉比例

21.7%，同比增长210%；服
装鞋类780件，占网购投诉比
例18.7%，同比增长300%；
食品249件，占网购投诉比例
6%，同比增长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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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工商总局开发
建设的全国 12315 互联网
平台今日正式上线，消费
者在平台上登录注册后可
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多种

途径24小时进行投诉、举
报。

今后，12315互联网平
台和原有 12315 热线电话
协同配合，发挥各自优

势，在利用大数据加强市
场监管，营造良好市场秩
序和安全放心消费环境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12315互联网平台上线

“七日无理由退货”网购新规今实施
商报讯 （记者 史娓

超） 今起，备受关注的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
退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正式“上线”。

新增3类商品不适
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在2014年实施的新消
法规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
情形：消费者定做的商品；
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
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以及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
品；交付的报纸或者期刊
等；及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
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
退货的商品。

《办法》 根据商品性
质，补充了3类经消费者在
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七
日 无 理 由 退 货 的 商 品 ，
即：即拆封后易影响人身
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

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
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
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
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
品、有瑕疵的商品。

《办法》明确指出，除
了上述几类网购商品外,其
余网购商品均可适用七日
无理由退货。

退货商品怎么样算
“完好”?

《办法》 第八条规定，
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当完
好。《办法》认定，商品能
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
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
全的，视为商品完好；并进
一步明确，消费者基于查验
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
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
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
品的完好。

“七日”如何计算？

《办法》明确了退货的
程序：选择无理由退货的
消费者，应当自收到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向网络商
品销售者发出退货通知，
七日期间自签收的次日开
始起算；网络商品销售者
应当在签收退回商品之日
起七日内，向消费者返还
已支付的商品价款。

《办法》明确，商品退
回所产生的运费依法由消
费者承担。经营者与消费
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消费者退货时应当将商
品本身、配件及赠品一并退
回，赠品包括赠送的实物、积
分、代金券、优惠券等形式，
并保留退货凭证。如果消费
者不能一并退回赠品，经营
者可以要求消费者支付赠品
价款。


